
对集体合同理解偏差易酿法律隐患
【法律咨询台】

典型案例
新春之际 ， 很多消费者

喜欢在春节前购买吉祥物首
饰来增添喜气， 但是如果购
买的首饰存在质量问题， 也
会在节日期间给消费者添堵。
近日， 消费者姚先生因为一
件金镶玉吊坠的质量问题向
延庆工商分局延庆工商所投
诉 ， 在工商部门的帮助下 ，
消费者成功维权。

因为想讨个 “金猴闹新
春” 的好彩头， 家住延庆的
姚先生专门为属猴的爱人购
买了金镶玉猴吊坠作为新年
礼物。 本来姚先生想给妻子
一个惊喜， 没想到吊坠只佩
戴了一天接口处就断裂了 。
姚先生气愤之下找到商家要
求退货， 而商家则认为吊坠
损害是姚先生佩戴不慎造成
的。 无奈之下， 姚先生找到
延庆工商所投诉。 接到投诉
后， 工商执法人员及时约双
方进行调解， 经过耐心细致
的调解， 商家为消费者办理
了退货手续， 消费者姚先生
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

广大消费者。 黄金饰品价格
比较昂贵， 在购买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

第一， 应到证照齐全的
大型商场购买， 最好选择信
誉比较好的商家。 在购买后
应要求商家当场对黄金饰品
的重量进行复秤， 确保克数
准确无误。

第二， 应该注意黄金饰
品的标识， 主要包括黄金饰
品的名称、 材料名称、 含金
量、 产品标准编号、 产品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等相关事项，
是否清晰、 准确。

第三， 要求商家开具发
票， 并注意发票上的内容是
否包括标识内容、 是否与营
业员介绍产品时讲述的内容
一致， 并保留商家发票、 收
银小票及商家的各类宣传单
等凭证， 以便在发生消费纠
纷时作为保护合法权益的有
力证据。

第四， 消费者在佩戴黄
金首饰时， 要轻拿轻放， 不
要与硬物碰撞， 以免造成凹
陷或变色， 尽量避免与自来
水、 化妆品等接触， 避免黄
金饰品腐蚀或变形。

（延庆工商分局 马延景）

金猴吊坠刚买就断裂
工商调解商家退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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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点评集体合同如何签订才合法
□通讯员 李鹏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
制度的约束是效率的保障， 但是
这种约束应在法律范围内予以控
制。 单位的规章制度必须符合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否则， 某些
“失控”的制度可能因为于法无据
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最终无法
实现相应的管理效果。

单位给员工升职
员工也有权拒绝

张页是北京某大型公司的销
售部门副经理。工作期间，单位为
开辟外地业务， 决定在南宁成立
公司。公司派张页前往，并将张页
的职位由销售部副经理升为经
理。 接到单位的通知后， 张页认
为，自己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
工作地点设定为北京地区， 因此
自己在北京成家立业。目前，对于
将工作地点调整为南宁的要求，
张页表示自己无法胜任。

另一方面，单位却认为，在其
章程中已经规定：“单位有权根据
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
岗位、工作地点和劳动条件，劳动

者应无条件服从。”由于张页不予
认可该调整， 单位对张页停职停
薪。张页对此不服，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在很多单位的内
部规定中，均有类似于“单位有权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调整劳动者
的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和劳动条
件， 劳动者应无条件服从” 的说
法。 用人单位于是据此单方变更
劳动合同的有关事项。

对此有观点认为，根据《劳动
合同法》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才可变更劳动
合同。因此，司法实践中，基本上
会采取“有利劳动者”的单方变动
有效的认定原则。 即劳动合同的
变更如果有利于劳动者， 例如升
职、加薪等行为，单位可以单方进
行， 而不利于或可能不利于劳动
者的岗位变动，则需要协商。即使
某些变动看上去有利于劳动者，
如本案中的张页由副职转正，但
是这种变更以劳动者丧失其它一
些权利为代价，例如家庭、工作机
遇、发展前途等。所以，此类变更
仍应由双方协商， 并且由单位承
担产生的搬迁、居住、交通等额外
成本。否则劳动者有权拒绝接受。

员工被末位淘汰
单位被认定违法

张瑾于2008年入职某房产
中介公司并签订了劳动合同。此
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入职
人员不断增多。2009年，单位修改
了公司章程，实行销售业绩“末位
淘汰制”。在章程中规定，年度内
销售业绩倒数后三名的销售人员
自动解除劳动合同。2011年某，张
瑾因为销售业绩不佳被单位以章
程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张瑾
不服，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末位淘汰制”作
为现代企业的一种业绩考核方式
广为人知， 该制度设计初衷是希
望通过形成良性的竞争激励机
制，不断促进提升企业竞争力。不
少企业管理者认为， 末位淘汰制
既可以直接服务于企业， 实现精
简机构、裁减冗员的目的，又可以
激发员工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
识，发挥“鲶鱼效应”。但是，这种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法的规
定有所出入。

案例中，房产中介公司将“末

位淘汰”引入公司章程，却并未提
供其已经广泛征集员工讨论并公
示的相关证据。更重要的是，为了
防止用人单位利用自身的强势地
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我国相关
劳动法律严格限定了单位的解除
权利。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
定，除了刑事犯罪、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严重失职、不能胜任工作 ，
调整或者培训后仍不能胜任工作
等几种特殊情形， 用人单位都没
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法官认为，法律在“严重违反
规章制度”有关规定中的“违反”
一词， 体现的是一种劳动者 “主
动”的行为，至少，劳动者应该在
心态上具有过失。而在“末位淘汰
制”的规定下，劳动者呈现的是一
种被动状态。在该制度下，必然会
有人违反该机制遭到淘汰。 可以
预计的是， 如果不对劳动者实施
一些特殊的保护， 单位内的弱势
群体的权益很容易被单位据此
“变相”侵犯，这显然不符合劳动
法的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理念。
据此， 法院认为单位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行为违法。

作者单位：怀柔区人民法院

单位规章制度“失控”难获法律支持 □通讯员 江鹏程 章丽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一
条的规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
单位通过平等协商， 可以就劳动
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
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
集体合同。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
通过订立集体合同的方式与劳动
者进行约定， 从而保护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然而，如果单位对集
体合同理解存在偏差， 也会埋下
争议的隐患， 产生适得其反的效
果。为此，法官点评了因集体合同
产生的典型案例， 为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提供参考。

以集体合同代替劳动合同
单位被判付双倍工资差额

胡先生于2012年11月至2013
年10月在环球公司工作， 公司按
月工资2500元标准向其支付报
酬， 但始终未与胡先生单独订立
劳动合同。 胡先生多次要求签订
劳动合同，公司均没有答复。后胡
先生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
付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仲裁
机构裁决环球公司向胡先生支付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后来，环球公司向法院起诉。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环球公
司称，双方已经签订了集体合同。
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公司管理制度
及《集体合同》员工签字页。其中，
公司管理制度中载明。 公司实行
集体合同制度， 员工应遵守集体
合同的规定。《集体合同》 签字页
载有胡先生及多名员工签字。故
此， 公司不同意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对此，胡先生主张，其没有见
过公司管理制度， 环球公司对此
也没有送达。对于《集体合同》，胡
先生也表示没有见过。胡先生称，
公司确实要求他在一张白纸上签

字，但说是内部培训，从未出示过
集体合同。在员工签字页上，也无
法显示公司已告知《集体合同》具
体内容及事项。

法院审理后认为， 集体合同
不能代替劳动合同， 且环球公司
提交的附有胡先生及多名员工签
字的《集体合同》员工签字页仅为
普通白纸， 无法显示向胡先生告
知《集体合同》相关事项的情况。
因此， 环球公司未与胡先生订立
书面合同， 应向胡先生支付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法官释法】集体合同与劳动
合同都以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为内
容， 但集体合同并不能完全替代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存在的意义
在于更好的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
劳动者， 而绝非用人单位以此作
为规避法律责任， 逃避签订劳动
合同的挡箭牌。

未向劳动行政部门报送
集体合同不具法律效力

韩先生曾在某餐饮公司担任
厨师一职，入职时，公司即向韩先
生出示一份集体合同， 告知其相
关待遇按照集体合同执行。 韩先
生签字确认后， 公司即将集体合
同收回。后韩先生从同乡处得知，
签订集体合同也要签劳动合同，
于是找到公司要求补签合同，公
司拒绝了韩先生的要求， 并口头
告知韩先生： 你既然对公司有意
见，那就不用来了。

此后，韩先生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赔偿金。 仲裁并未支持韩
先生的请求。 韩先生向法院提起
了诉讼。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某餐饮
公司提交《集体合同》，以此证明

已经与韩先生签订了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附有韩先生及其他员
工签字的签字页。 韩先生主张该
《集体合同》未经劳动行政部门报
送审查， 不具备法律效力， 而且
《集体合同》 没有让他仔细看过，
对其中具体内容也不清楚。

法院审理后认为， 某餐饮公
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集体合同》曾
向劳动行政部门报送审查， 故其
不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判令某餐
饮公司向韩先生支付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法官释法】《劳动合同法》第
54条规定，集体合同订立后，应当
报送劳动行政部门； 劳动行政部
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
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 集体合同
即行生效。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
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
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
地本行业、 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具有约束力。《集体合同》
订立要遵循法定的程序， 未向劳
动行政部门报送审查的 《集体合
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冲突
应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

2013年， 赵先生入职某销售
公司担任销售员。工作期间，企业
与工会之间签订了集体合同，约
定所有员工每年年终可以获得第
十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奖励。年底，
赵先生在业务上与领导高某发生
争执。高某说，你的第十三个月工
资别想要了。

赵先生与公司沟通多次未
果，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
付第十三个月的工资。 因赵先生
未提供集体合同， 仲裁机关未支
持赵先生的申请请求。 后赵先生
不服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中， 某销售公司承
认公司存在集体合同， 法官遂要
求公司向法庭提供集体合同。在
公司提交的集体合同中， 有如下
约定：“本公司所有员工， 凡工作
满一年， 年底时可以领取第十三
个月的工资 （不含提成） 作为奖
励，发放时间为次年一月”。某销
售公司称，赵先生是销售岗位，已
经领取提成作为奖励， 所以不能
适用集体合同规定领取第十三个
月的工资， 赵先生与公司单独订
立的劳动合同中没有第十三个月
工资的约定，因此不同意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为， 依法签订
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
工具有约束力。 职工个人与企业
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
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
的规定。 赵先生作为某销售公司
员工，理应适用集体合同的规定。
同时， 集体合同中已经确定所发
放的第十三个月的工资不含提
成，因此赵先生作为销售人员，其
工资中提成部分金额不应计算在
第十三个月的工资内。最后，法院
判令某销售公司向赵先生支付第
十三个月的工资。

【法官释法】《劳动法》第35条
规定， 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
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 。
职工个人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
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
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劳动合
同法》第55条规定，集体合同中劳
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
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
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
准。因此，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内
容存在冲突时，应本着“就高不就
低”的原则，以最大限度体现劳动
者利益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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